
 1 

    

創意與科技學院創意與科技學院創意與科技學院創意與科技學院    

101010102222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次院務會議次院務會議次院務會議次院務會議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中華民國 102 年 09 月 11 日（週三）12 時 10 分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雲慧樓 106 會議室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翁院長玲玲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人員人員人員人員：當然代表：潘襎主任、羅榮華主任、蔣安國主任、張志昇主任 

教師代表：呂萬安、王聲葦、厲以壯、林繼任、駱至中、喬逸偉、馮瑞、廖志傑、連

俊名、文蜀嘉、蔡旺晉、陳才、牛隆光、郭文耀 

請請請請                假假假假：：：：施維禮    

記記記記        錄錄錄錄：吳雅靜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略略略略）））） 

貳貳貳貳、、、、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 

     1.本院之電腦教室（U104）在設備使用及環境整潔上皆未盡理想，請各系任課教師及同學務

必共同維護。 

     2.請各系加強宣導，學生使用教室後協助關閉多媒體講台、空調設備（電扇、冷氣）及維 

護教室環境整潔。 

     3.日前各系已提供亮點文宣予院辦公室張貼，未來各系若有最新訊息及活動，請隨時至院辦

公室更換調整。 

     4.本院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 TA 教學助理補助申請，本由授課人數最多之「數位科技概論」

課程進行全程錄影之申請，因授課教師無此需求，改由授課人數排行第二之「設計概論」

課程進行。 

參參參參、、、、提案提案提案提案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一一一一：本院 102 學年度特優導師推薦案，提請討論。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1. 依據本校「特優導師獎勵辦法」辦理。 

            2. 本學年各學系推薦名單如下： 

 



 2 

教師姓名 職稱 教學單位 申請資料 

連俊名 專任講師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附件一 

 

    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略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通過推薦連俊名老師為本院特優導師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二二二二：：：：推選本院「102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推動小組」代表三名，提請討論。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1.依據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推動小組設置辦法」辦理。 

        2.需推派具行政資歷背景之專任教師。 

        3.本院 100 學年度、101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推動小組代表名單如下表。 

 

年度 姓名 單位 職稱 

100 學年度 許惠美 學習與數位科技學系 助理教授 

101 學年度 羅中峰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助理教授 

101 學年度 駱至中 資訊與應用學系 副教授 

    

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略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推派代表名單如下： 

年度 姓名 單位 職稱 

102 學年度 許惠美 資訊與應用學系 助理教授 

102 學年度 羅中峰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助理教授 

102 學年度 徐明珠 傳播系 助理教授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三三三三：：：：修訂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提請討論。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1.本院目前所屬各系，分屬人文、社會與理工等領域，然現行相關辦法係依前理工

學院標準訂定，據此規範本院教師之升等，未盡合理。 

        2.請各系提供符合該領域升等標準之建議，並依據現行「創意與科技學院教師聘任

及升等辦法」進行修訂。 

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略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1.由各系推派代表組成「創意與科技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修訂小組」，名單如下：  

學院 姓名 單位 職稱 備註 

創意與科技

科學院 

翁玲玲 創意與科技學院 院長/副教授  

創意與科技

科學院 

潘  襎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系主任/副教授  

創意與科技

科學院 

蔣安國 傳播系 系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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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與科技

科學院 

張志昇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系主任/助理教授  

創意與科技

科學院 

羅榮華 資訊與應用學系 系主任/副教授  

創意與科技

科學院 

林繼任 資訊與應用學系 助理教授  

創意與科技

科學院 

曾世綺 資訊與應用學系 助理教授  

創意與科技

科學院 

高宜淓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助理教授  

創意與科技

科學院 

蔡明志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助理教授  

創意與科技

科學院 

何欣容 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社會科學暨

管理學院 

林大森 社會學系 教授 已同意擔任 

    

                                                2.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由「創意與科技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修訂小組」 

進行後續修訂，預計於本學期末前完成修訂。 

    

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伍伍伍伍、、、、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3131313：：：：30303030 


